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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工发〔2024〕13 号 

 

 

湖南省总工会 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
和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的补充规定》的

通    知 
 

各市州总工会、省直机关工会，省产业工会，省直属基层工会

工作委员会，各县市区总工会： 

《湖南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

管理的补充规定》已经省总工会党组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

 

 — 2 —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湖南省总工会 

2024 年 8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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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总工会 
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 

管理的补充规定 
 

为进一步增强《湖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》

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，规范和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，根

据中华全国总工会 2018 年以来新出台的文件规定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现提出如下补充规定。 

一、调整规范部分事项 

1．优化工会福利发放方式。鼓励基层工会采取灵活便捷方

式，将工会会员节日慰问、生日慰问、观影票券等事项通过电

子消费券的方式进行发放，不得发放现金。基层工会利用电子

商务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的，应以资金安全、便利职工为前提，

按程序依法依规自主选择。选择发放平台应依法公平竞争，不

得违规获利和损害职工利益，报销凭证应符合税务部门的规定。 

2．规范劳模职工疗休养活动。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劳模、优

秀技术工人和一线职工疗休养，疗休养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内

容及经费支出标准应按照《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
劳模疗休养的意见》（总工办发〔2019〕21 号）和《中华全国

总工会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优秀技术工人休疗养活动的意见》

（总工办发〔2023〕12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相关费用一般在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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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福利费中列支，基层工会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补贴，

补贴比例不超过当年疗休养费用总额的 20%。严禁以疗休养名

义发放钱物、变相组织旅游和培训。基层工会按规定组织的劳

模职工疗休养活动，可按程序选择旅行社承接。 

二、补充完善部分事项 

3．关于职工健身活动。根据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全民健身等相关工会经费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总工

办发〔2022〕12 号）规定，基层工会职工健身设施主要由单位

行政配备，自有健身设施设备不能满足职工会员需求的，可用

工会经费为职工购买健身服务，所需经费纳入基层工会年度收

支预算。购买健身服务的具体项目和标准由基层工会按程序制

定实施办法予以明确，严禁以商业预付卡方式提供相关服务。 

4．关于工会为职工子女服务项目。主要包括职工子女托管

托育、“六一”儿童节慰问、减轻生育成本等。根据《中华全

国总工会关于加强新时代工会女职工工作的意见》（总工发

〔2022〕5 号）和《中华全国总工会财务部对云南省总工会关于

基层工会经费开支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工财函〔2022〕38 号）

的规定，基层工会可立足自身实际，为本单位职工开展子女托

管、托育等关爱活动，履行必要的集体决策程序，依法依规给

予适当工会经费补助，不得直接用工会经费为符合托管、托育

条件的职工发放补贴。基层工会可开展“六一”儿童节关爱活

动，对参加活动的 14 周岁以下的职工子女进行慰问，慰问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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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方式由基层工会按程序决定，不得未组织活动直接使用工会

经费发放现金或慰问品。根据省委省政府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

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》的规定，鼓励基层工会报

销职工依法生育的未成年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费用。 

5．关于工会财务会计核算和预算管理。严格执行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<工会会计制度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1〕7 号）和《基

层工会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总工办发〔2020〕29 号）的规定，正

确使用会计科目，规范会计核算行为，准确反映财务状况，按

规定编制工会经费年度预算、决算，提交基层工会委员会集体

审议、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报上级工会备案后执行，严

控无预算开支行为。 

6．工会资金招标采购管理。基层工会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等事项时，应根据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按程序依法依规组

织采购，须公开招标的应依法组织公开招标。 

三、明确有关项目列支 

7．关于会员去世慰问。工会会员或其直系亲属（父母、配

偶、子女、配偶父母）去世时，基层工会可在给予慰问金的同

时，按当地风俗开支以单位集体名义送的花圈支出，标准由基

层工会确定，费用凭相关票据报销。 

8．关于会员退休座谈会（荣退仪式）。工会会员退休时，

基层工会可召开座谈会（荣退仪式）予以欢送，可按本次退休

会员人均不超过 200 元的标准购买鲜花、干果、水果等，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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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座谈会的名义组织公款吃喝。 

四、严格控制有关支出 

9．关于规范开展职工文体活动。基层工会开展设立奖项的

文体活动，每年不超过 4 次；开展不设立奖项但可发纪念品的

文体活动，每年不超过 2 次。坚持谁举办、谁发放奖励原则，

不得对参加上级工会或其他部门举办活动的获奖人员配套发放

奖励，举办部门没有发放奖励的，参加单位也不得发放奖励。

不得虚列参与活动人数和获奖人数，扩大活动支出奖励范围；

不得未实际开展活动，以虚假活动套取资金；不得跨年或多年

合并购置服装。文体活动伙食费应严格按照实际每餐用餐人数

和标准报销，不得将一天的伙食标准合并为一餐报销；不得以

文体活动为名，变相普发福利。  

10．关于工会会员享受工会福利规定。基层工会要严格鉴

定会员身份，原则上只有工资纳入本单位工会经费拨缴计算范

围并按规定缴纳工会会费的会员可以享受会员待遇。借用、挂

职、劳务派遣等会员只能在一个单位享受工会福利。 

11．关于春游秋游活动。基层工会组织春游秋游活动，确

需购买外部服务的，可根据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履行必要程

序，选择旅行社承接。不得将春游、秋游两次活动合并为一次

活动开展。应严格按规定标准用餐，不得将活动费变相发放给

个人。 

12．关于补充商业保险。基层工会可以补助职工参加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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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工会开展的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，不得用工会经费为职工

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。 

本补充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《湖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实施细则》中相关财务规定与本补充规定不一致的以本

补充规定为准，本补充规定由省总工会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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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27 日印发 


